公共交通站点或专用接驳车运行影像资料说明文件
1. 文件用途
本文件用于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第 6.1.2 条款要求，作为“公共交通站点或专用接驳车运行影像资料”的正式说明文档，可随影像资料一并提交，用于绿色建筑二星级申报。
本说明文件对影像资料的拍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设备、真实性及可追溯性进行完整记录，确保资料规范、完整、可核查。

2. 项目基本信息
· 项目名称： 河南工业大学嵩山路校区图书馆绿色建筑改造项目
· 工程地点：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嵩山南路
· 建设单位： 河南工业大学
· 拍摄单位： 河南工业大学后勤管理处（或项目管理单位）
· 拍摄日期： 2025 年 9 月（统一记录日期）
· 提交用途：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6.1.2 条款申报材料

3. 影像资料内容说明
影像资料包括以下两类内容，可任选其一或同时提供：
3.1 公共交通站点影像资料
影像资料真实记录了项目场地人行出入口 500m 范围内 的公共交通站点情况，包括：
· 公交站点名称、站牌、线路信息；
· 站点与项目主入口的实际步行路线；
· 现场拍摄的站点运行情况（车辆进站、乘客上下车等）；
· 拍摄时间、天气状况、周边环境；
· 站点距离项目入口的测量方式（步行轨迹或测距截图）。
3.2 专用接驳车运行影像资料
若项目采用专用接驳车方式，影像资料应包含：
· 接驳车车辆外观、车牌号（可做模糊处理）；
· 接驳车停靠点、候车区、指示标识；
· 接驳车实际运行画面（发车、到站、乘客上下车）；
· 运行时间段、班次间隔；
· 接驳路线（项目 → 公交站点）实拍画面；
· 驾驶员及车辆管理单位信息（可模糊处理）。

4. 拍摄设备与方式
· 拍摄设备： 手机或专业摄像设备（1080P 及以上）
· 拍摄方式： 手持或固定机位拍摄
· 影像格式： MP4 / MOV / JPG / PNG
· 影像清晰度： 不低于 1080P
· 拍摄要求： 画面稳定、无遮挡、信息清晰可辨

5. 影像资料真实性声明
本项目提交的影像资料均为 2025 年 9 月 在项目现场实地拍摄，内容真实有效，未进行任何影响真实性的剪辑或修改。
影像资料可完整反映：
· 项目场地周边公共交通站点的实际运行情况；
· 或专用接驳车的真实运营状态；
· 影像资料与本说明文件内容一致，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
6. 影像资料清单
	序号
	资料类型
	文件名称
	拍摄日期
	时长/数量
	说明

	1
	公交站点视频
	公交站点_01.mp4
	2025/09
	35 秒
	站点运行情况

	2
	公交站点照片
	公交站点_02.jpg
	2025/09
	1 张
	站牌与线路信息

	3
	步行路线视频
	步行路线_01.mp4
	2025/09
	48 秒
	入口至站点实拍

	4
	接驳车运行视频（如有）
	接驳车_01.mp4
	2025/09
	52 秒
	接驳车发车画面

	5
	接驳车停靠点照片（如有）
	接驳车_02.jpg
	2025/09
	1 张
	停靠点标识


注：以上文件名称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

7. 结论
本项目已按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6.1.2 条款要求，提供 公共交通站点或专用接驳车运行的完整影像资料，内容真实、清晰、可核查，可作为绿色建筑二星级申报材料正式提交。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
拍摄单位（盖章）：
负责人签字：
日期：2025 年 9 月

